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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员工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双方僵持

不下，裁判部门是如何考量因素的 

在已经确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如果员工提出不要赔偿金，要求恢复劳

动关系的请求，对用人单位来说是件疑难的事情，既要面临赔付诉讼期间的工资损失数额，又

要面对因被判恢复劳动关系，员工诉讼对抗一圈后又要回来上班，企业老板丢了面子和威信，

对企业的管理权威造成很大的挑战。 

【第一、目前存在的疑难问题】 

企业知道是违法解除，有钱可以任性，解除已经是不可改变的条件，就是接受不了恢复劳

动关系。不过碰到硬刚的员工就麻烦了，明知企业怕恢复劳动关系请求，就偏偏不要 2N，就

要求回来继续工作。面对员工的这种精明诉讼策略，企业该如何在劳动仲裁、法院诉讼时举证

和抗辩。 

【第二、劳动合同已经不能履行的依据】 

《劳动合同法》第 48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

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

合同已经不能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虽然该条规定了，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终止的，劳动者有权选择恢复或 2N，企业没有选择权，但也并非只能接

受员工的选择，因为该条还有一句“劳动合同已经不能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赔偿金。

因此，如果员工非要恢复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要想阻止恢复劳动关系的诉求，只能尽力去证

明“劳动合同已经不能履行”。 

【第三、举证不能履行的情形之一：员工不认可绩效考核结果，缺乏信任基础】 

用人单位对员工进行绩效考核，出示其考核打分表，并对其进行绩效考核谈话记录，谈话

中员工表示，不认可对本人的考核打分结果，在符合绩效考核程序的前提下，遭到员工否认，

导致双方信任基础较为薄弱，员工对公司的绩效结果和评价不认可，能够继续融洽履行劳动合

同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举证不能履行的情形之二：员工经常和领导及同事争吵、骂人、上班睡觉等不当

行为，双方关系紧张】 

用人单位举证员工与领导和同事闹矛盾，以及上班睡觉违纪行为的事实，给予警告后不服，

该事实导致双方的矛盾激化，达到报警的地步。考虑到劳动关系具有人身依附性，劳动关系以

相互信任为基础，并鉴于双方矛盾已经激化，因此确认双方原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并

无不当。 

案例：本案中，A 公司在仲裁、一审庭审、二审中均坚决不同意恢复与敖某的劳动关系，

一、二审法院考虑劳动关系具有人身依附性，劳动关系以相互信任为基础，并鉴于双方矛盾已

经激化，因此确认双方原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并无不当。一审中，敖某经法院充分释

明后仍坚持要求恢复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不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 A公司支付违法

解除赔偿金，故一、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敖某可另行

主张 A公司给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第五、举证不能履行的情形之三：岗位已经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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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举证员工之前主要从事 XXX工作，由于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公司效益连年亏损，

目前经过组织架构调整，该 XXX岗位已经撤销。且举证岗位撤销决定文件，新岗位设置依据，

展示系统公示情况，故事实上恢复原岗位已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案例：周某之前主要从事驾驶员工作，也要求恢复该工种，但 B公司已经减少了班车数量

和驾驶员职位，驾驶员已经冗余，恢复原岗位已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同时，周某不愿意在未经

协商的情况下接受其他职位，B公司也表示目前没有其他职位可以安排，故双方对于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的方式也不能达成一致，一审法院认为周某与 B 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

履行。周某在一审法院释明后，不愿意变更诉讼请求为主张赔偿金，一审法院只能对其有关恢

复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 

【法务总结】劳动关系具有人身属性，因此信赖关系是双方劳动关系继续履行的重要前提，

双方如果缺乏事实上的信任基础，一般司法实践不予恢复劳动关系的概率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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